
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系主任候選人登記表  

姓     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籍 相片黏貼處 

 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  
身份證字號  

地址 (   ) 

電話 公： 手機： 
宅： 傳真： 

電子郵件信箱  

現職 
本職職稱 到職年月 教授證書字號及取得年月 

   

學歷 

學校名稱 院系所 學位名稱 領受學位年月 
    
    
    

經歷 

服務機關名稱 職稱 專兼任 任職起迄年月 
    
    
    

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系主任遴選要點 (民國 104 年 1 月 16 日校務會議核備通過) 
一、 國立政治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外交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依本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訂定本要點。 
二、 本系應於現任系主任任期屆滿前三個月組成遴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遴委會）辦理系主任遴選作
業，遴選委員會由本系專任教師組成，惟借調者除外。 
三、 遴委會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方得開會，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。 
四、 遴委會應於現任系主任任期屆滿前二個月，由本系專任副教授以上候選人中遴薦副教授以上人選
至少二人，報請院長簽註意見後轉請校長擇聘之。如有特殊理由，無法依限辦理，或僅能遴薦一位候
選人時，應具明理由依上開程序報請校長核示。 
候選人如均未獲同意，應重新辦理遴選。 
五、 系主任有下列情形者，由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適當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代理之，代理期間以至該學
期結束為原則，最長不得逾一年： 
（一）依第四點重新遴選後，候選人如仍未獲同意，或未及於現任系主任任期屆滿前遴薦適當人選時。 
（二）現任系主任辭職或因故出缺時。 
（三）現任系主任依第七點經校長免兼主管職務時。 
現任系主任於聘期中如因故不能視事，未滿三個月者，依相關規定由副院長以上代理；達三個月以上
者，應主動辭職，所遺職務依前項規定報請代理之。 
系主任職務出缺時，應配合學期（年）制重新辦理遴選事宜。候選人如均未獲同意，應重新辦理遴選。 
六、 系主任任期兩年，得連任一次。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聘為原則 
七、 系主任於任期中因重大事故，經本系專任教師四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罷免，由院長召開系務會
議，經系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投票，投票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，報請校長免兼其系主任職
務。 
八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，送請校務會議核備後施行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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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表如不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或另紙填寫) 

簽名  填表年月日  



 


